
□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 胡晓萍

所谓“借名买房”， 是指借名人 （实际出资人） 基
于规避限购政策、 享受特定优惠、 方便贷款、 减少税
收、 逃避债务等原因， 不直接持有房屋， 而是以出名
人（登记权利人） 的名义持有该房屋的行为。

借名买房通常发生在熟人之间， 双方基于信任或
碍于情面并未签订书面合同。 这样的“借名买房” 是
否有法律效力？ 又会带来哪些风险呢？

“借名买房”是否有效

判断“借名买房” 是否具有法

律效力， 需要区分不同情形。

如果是为购买政策性保障住房

（如经济适用房） 而借名的， 则该

类借名买房行为通常会被认定为无

效。

经济适用房的功能在于保障中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是面向中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的具有保障

性质的政策性住房， 出售对象具有

特定性， 购买者必须满足国家规定

的条件， 其购买资格具有专属性。

不符合购房资格的借名人若利用该

政策购买经济适用房等政策性保障

住房， 不仅会扰乱国家对于保障性

住房的监管秩序， 也侵害了其他符

合购买资格主体的合法权益， 客观

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 《民法典》 第 153 条第 2

款的规定，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

律行为无效， 因此， 这一类的借名

买房行为应属无效。

如果是为规避商品房限购政策

而借名的， 实践中存在过“无效

说” 和“有效说”

的争议。

2020 年， 最

高人民法院曾在相

关指导性案例中指

出， 当事人借名买

房规避限购政策，

是通过投机性购房

获取额外不当利

益， 司法若对此种

行为不加限制而任

其泛滥， 则无异于

纵容不合理住房需

求和投机性购房快

速增长， 鼓励不诚

信的当事人通过规

避国家政策红线获

取不当利益， 故认

为此类借名买房行

为无效。

但近年来， 司

法实践中认为“借名买房” 有效的

观点渐趋主流。

持“有效说” 的法院认为， 房

地产限购政策属于调控政策， 具有

阶段性、 临时性。 该政策通过限制

当事人的缔约自由来稳定急剧上升

的房地产价格， 仅会造成房地产买

卖合同一时的履行不能， 而非永久

的履行不能， 不属于法律、 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

在借名不存在其他效力瑕疵的

情形下， 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

思自治， 故认为该类借名买房合同

有效。

根据笔者了解， 目前北京、 上

海等地的法院都在判决中倾向于

“有效说”。

“借名”如何认定

在双方仅有口头约定的情况

下， 如果一方主张是“借名买房”，

自己才是房屋真正的所有人， 而房

屋登记的产权人却主张是自己买房

并非“借名”， 那么如何认定存在

“借名买房” 的事实就成了此类案

件审理中的关键问题。

实践中， 法院通常会从以下四

个方面进行审查：

第一， 购房时是否存在借名买

房的合意。

如果没有借名买房书面协议这

样的直接证据， 法院一般会审查双

方之间的录音、 聊天记录等视听资

料， 或开发商、 房屋中介关于交易

过程的证人证言等证据， 从而证明

借名人存在购买讼争房屋的意思表

示和行为。

但是， 如果上述证据都没有，

那么就需要有合理的理由证明借名

人存在购房的真实意思表示， 并通

过其他实际出资购房的证据， 来证

明双方存在借名买房的合意。 否

则， 借名人就可能承担不利的法律

后果。

第二， 房屋的实际出资情况。

能证明实际出资情况的证据包

括： 定金及首付款支付凭证、 资金

来源、 还贷情况、 契税缴款书以及

其他与购房相关的支付凭证。

在审理中， 法院还会从双方的

职业、 收入等方面审查房款支付能

力和还贷能力， 从而确认实际出资

情况的合理性。 此外， 如果拿房后

借名人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出资， 则

能进一步印证借名买房的事实。

第三， 房屋的占有、 使用情

况。

根据借名买房原理， 一般有借

名人实际占有使用房屋， 因此房屋

的实际居住使用情况也是此类案件

的审理要点之一。

证明实际居住状况的证据主要包

括： 水电煤费用和物业费用缴纳凭

证、 门卡和车辆出入小区记录、 居委

会居住证明、 物业或邻居的证人证言

等。

第四， 房屋重要文件的持有情

况。

“借名买房” 案件中， 借名人一

般会参与看房、 签订合同、 办理房屋

过户等购房的全过程， 如果借名人能

保留房产证、 购房合同、 贷款合同等

“必要文件” 的原件， 甚至在定金合

同、 商品住宅维修基金收款凭证、 进

户联系单等“非必要文件” 上留下借

名人的名字， 会对其主张权利十分有

利。

常见法律风险

如果“借名买房” 合同有效， 借

名人和出名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

自己的义务。

实践中， 多数法院的判决认为，

因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就房屋所有权

归属的约定， 并没有直接设定房屋所

有权的法律效力， 因此， 借名人不能

根据借名买房合同的约定直接取得房

屋所有权。

也就是说， “借名买房” 类案件

的案由不应该是确认所有权纠纷， 而

应该是合同纠纷。 借名人不能直接起

诉要求确认其对房屋享有产权， 而是

基于合同关系， 要求出名人配合将房

屋过户登记至借名人名下。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如果借名人

已具有购房资格， 借名人的过户请求

通常可以得到法院支持；

如果借名人仍不具有购房资格，

则无法主张过户登记， 借名人可解除

借名买房合同。

合同解除后， 房屋归出名人所

有， 借名人有权要求出名人返还其已

支付的购房所有相关款项。

对于房屋增值部分， 法院一般根

据借名人的出资因素、 出名人的出名

因素等， 综合确定增值利益的分配比

例。

如果“借名买房” 合同无效， 根

据《民法典》 第 157 条规定， 民事法

律行为无效、 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

效力后， 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

产， 应当予以返还；

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应当折价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

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

各方都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

相应的责任。

据此， 房屋归出名人所有， 出名

人应返还借名人所支付的款项。 同

时， 依据借名买房合同无效的原因，

按照当事人过错比例对房屋增值部

分、 房屋估价费用等实际损失进行分

担。

律师建议

实践中， 当事人基于各种原因选

择以他人名义购买房屋的案例并不少

见， 一旦双方在履行过程中产生分歧

并进入诉讼程序， 借名人将背负极大

的举证责任和极高的证明标准。

因此， “借名买房” 有比较大的

法律风险， 应当谨慎对待。 如果实在

需要借名买房， 笔者有以下三点避险

建议：

首先， 借名人应当与出名人签订

书面协议， 明确双方“借名买房” 的

合意、 出资情况、 产权实际归属等核

心内容。

其次， 要有证据意识， 注意留存

双方之间就借名买房达成合意的相关

证据， 比如沟通录音、 聊天记录、 证

人证言等， 同时， 要保管好银行转账

凭证、 取款凭证、 支付房款的收据、

发票等出资凭证。

最后， 要保管好和房产相关的材

料。 对于房产证、 购房合同、 还贷银

行卡等重要材料， 借名人要尽量自己

保留原件。

同时， 在与购房相关的“非必要

文件”， 借名人也要有意识地以自己

的名义签订， 这些非关键文件在发生

争议时也可以作为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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